附件3

定向报考人员在职证明

兹证明：

张三同志（身份证号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），自××××年××月至今，系岳池县九龙街道城北社区在职专职网格员。

本证明仅用于该同志报考2026年岳池县定向招聘社区工作者，不得用于其他用途。

特此证明。

单位全称（盖章）      
2026年  月  日       

（注：在职专职网格员由县委政法委出具证明）
